
附件 2

湖北省“好房子”科技创新成果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组织

竞赛由湖北省住建厅科技委办公室、湖北省住建厅建设工

会、湖北省建筑节能协会承办。各市（州）住建主管部门、省

住建厅科技委各专业委员会、省级住建行业协会等部门（单

位）负责组织开展本地区、本领域、本行业科技创新成果的申

报与选拔，并推荐优秀成果参加竞赛。

二、竞赛对象和申报条件

（一）竞赛对象

竞赛对象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成果，以打造安全、

舒适、绿色、智慧“好房子”为重点，包括设计、建造、运维等

方面，运用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等新技术，推动

绿色建材、绿色建造、绿色建筑、绿色生活、绿色城乡等住建领

域转型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成果。成果类型主要包括：

1.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工艺；

2.地方标准、技术导则、技术指南、施工工法、信息软

件。

（二）申报成果要求

1.申报成果应为在本省区域内研究开发、推广应用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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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或者本省单位和个人为第一完成单位和完成人的合作项

目。

2.申报成果原则上是近三年内研发或推广应用，且经过一

年以上实践验证，产生了显著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或环境效

益；在技术上有重要创新，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热点、难点和

关键问题，总体技术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；

转化程度高，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和推广应用价值，对提升行

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条件

应为湖北省内注册的建设开发、工程总承包、施工总承

包、勘察设计、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高新技术企业等独立法

人单位，并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实力和组织协调能力。

三、竞赛流程

（一）申报（2026 年 6 月 18 日—8 月 31 日）

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自愿申报。申报单位从 PC端企业注

册登录湖北省智能建造产业互联网平台（https： //scsc.hbcic.

net.cn），点击首页“建筑科技”，进入“湖北省‘好房子’科技

创新成果竞赛”模块进行申报，填报“竞赛成果基本情况

表”，并上传《2026 年湖北省“好房子”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申

报书》（见申报界面下载）和有关资料。

（二）形式审查（2026 年 9 月 1 日—9 月 15 日）

省住建厅科技委办公室组织专家审查申报资料的完整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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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成果名称、完成人、完成单位、成果简介、主要知识产权

目录、代表性论文论著目录、推广应用情况、成果评价意见

等，符合条件的成果进入初评环节。

（三）初评（2026 年 9 月 16 日—9 月 30 日）：

省住建厅科技委办公室根据申报成果数量和专业类型组建

专业评审组，按照参赛成果的技术创新程度、经济社会效益、

推进科技进步作用等情况对参赛成果进行评审打分，初评成果

排名通过投票产生，其中排名前 60%的成果进入终评环节。

（四）终评（2026 年 10 月 1 日—10 月 15 日）

省住建厅科技委办公室组建评审委员会对进入终评环节的

成果进行会议评审，并提出评审等级建议。

评审以答辩的形式进行，由创新成果独立完成人或团队第

一完成人汇报创新成果情况（汇报时间不超过 8 分钟），解答

评审委员提问。评审委员对创新成果进行专业化评审打分，并

通过投票提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建议名单。

（五）公示公布（2026 年 10 月 16 日—10 月 31 日）

对获奖成果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内容为成

果名称、完成人、完成单位以及成果等级，公示无异议，公布

获奖成果名单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成果奖项。设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全部获

奖项目总数不高于参赛项目总数的 1/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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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奖项。设置优秀组织单位。对动员发动广泛深

入、组织工作周密扎实、获奖项目量多质优的部门（单位）授

予优秀组织单位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各市（州）住建主管部门、省住建厅科技委各专业委员

会、省级住建行业协会等部门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

织，认真推荐，广泛动员各类创新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评

选，组织选拔各类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参加竞赛活动。申报单位

要精心准备申报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

责，如有剽窃、弄虚作假等重大问题，查实后，将严肃追责。

获奖成果将纳入省级科技成果推广目录，择优推荐申报更高层

级的科技奖项。

联系人：省住建厅 江 璐 13797012057

填报系统负责人 徐 强 02768870419

13297982289

邮 箱：bkc@hbszjt.net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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